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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农产品有关的增值税纳税筹划

梁文涛

渊山 东 经 贸 职 业 学 院 山 东 潍 坊 261011冤

一、变“收购非初级农产品”为“收购初级农产品”的纳税

筹划

相关依据：初级农产品是指直接从事植物的种植、收割和

动物的饲养、捕捞的单位和个人销售的自产而且免征增值税

的农业产品。购进初级农产品，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

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外，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

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13%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。进

项税额的计算公式为：进项税额=买价伊扣除率。

筹划思路：初级农产品就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农业产

品，初级农产品一旦经过加工，哪怕是最简单的加工，也就失

去了税法规定的初级农产品的特点，就不能按照 13%提取进

项税额。因此企业应该收购没有经过加工的农业产品，来充分

享受优惠政策，从而减轻税负。

例 1：甲公司为一家家具生产企业，每年从农民手中收购

板材 1 200万元，假设农民加工这些板材耗用树木的成本为

800万元。甲公司每年销售家具，取得不含税销售收入 3 600万

元，其他可抵扣进项税额为 100万元。请进行纳税筹划。

方案一：企业收购经过加工的板材。

应纳增值税=3 600伊17%原100=512（万元）

方案二：企业直接收购树木，然后雇佣农民加工成板材。

应纳增值税=3 600伊17%原800伊13%原100=408（万元）

由此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缴增值税 104万元（512原

408）。因此，应当选择方案二。

二、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买初级农产品的纳税筹划

相关依据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小规模纳税人购买初级

农产品，若取得普通发票，可依 13%的抵扣率抵扣进项税额；

若取得小规模纳税人由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则

只能抵扣 3%的进项税额。

据，但它可为以后年度里编制分录做一种准备。

（2）2009年甲公司扭亏为盈，A公司依据准则第十条编

制如下会计分录：

首先将收益分享额弥补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，即编制分

录盂，只要将记录在备查簿上的分录盂抄过来即可；然后编制

确认收益分享额的分录，即：

A公司应享有甲公司实现的净利润越400伊30%越120（万

元）。借：长期应收款———甲公司 120；贷：投资收益 120（分录

榆）。

若将 2009年“弥补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”业务与“确认收

益分享额”业务合并在一起编制分录，即对上述分录盂与分录

榆进行复合，则：借：长期应收款———甲公司 30；贷：投资收益

30（分录虞）。

（3）若将例题中“2009 年甲公司的净利润”改为 200 万

元，又该怎样进行会计处理呢？

其实做法与前面一样。A公司首先将收益分享额弥补未

确认的亏损分担额，即编制分录盂；然后编制确认收益分享额

的分录，即：

应享有甲公司实现的净利润越200伊30%越60（万元）。借：

长期应收款———甲公司 60；贷：投资收益 60（分录愚）。

对分录盂与分录愚进行复合，即：借：投资收益 30；贷：长

期应收款———甲公司 30（分录舆）。

分析分录舆可知，编制该分录后，导致“长期应收款———

甲公司”账面价值为负数，故 A公司 2009年不编制分录，只

需将分录舆记录在备查簿上。

（4）若设定例题 2009年甲公司又发生亏损 50万元。又该

怎样进行会计处理呢？2009年不编制分录，只是将预先确认

投资损失 15万元（50伊30%）相应的分录记录在备查簿上，即：

借：投资收益 15；贷：长期应收款———甲公司 15（分录余）。

而备查簿上原有分录盂的记录，因此将分录盂与分录余

合并，则备查簿上最后反映的分录为：借：投资收益 105；贷：

长期应收款———甲公司 105（分录俞）。

三、结论

在权益法下，投资企业在持有长期股权投资期间，通过

建立备查簿对投资损益确认进行辅助核算。其基本思路是：被

投资单位发生亏损的年度，投资企业分担的投资损失超过其

“长期股权投资”账面价值与其他长期权益金额的合计数时，

投资企业以“长期股权投资”的账面价值及其他长期权益减记

至零为限，确认相应的投资损失并正式编制分录，尚未确认的

投资损失以预先确认分录的形式记录在备查簿上。被投资单

位扭亏为盈的年度，将收益分享额确认的分录与记录在备查

簿上的分录进行复合，若复合后的分录导致“长期股权投资”

的账面价值与其他长期权益金额两者中有一项大于零，则正

式编制该分录；若复合后的分录导致“长期股权投资”的账面

价值与其他长期权益金额两者中有一项小于零，则将该分录

以预先确认的形式记录在备查簿上。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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筹划思路：一般纳税人向小规模纳税人购买初级农产品

时，应当索取普通发票，以获取最大的进项税抵扣额。

例 2：甲公司为一家食用油生产企业，向当地一家小规模

纳税人收购花生，总价款为 309万元（价税合计）。当年销售食

用油，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720万元。请进行纳税筹划。

方案一：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即由税务部门代开增值税

专用发票。

应纳增值税=720伊17%原309衣（1+3%）伊3%=113.4（万元）

方案二：取得普通发票。

应纳增值税=720伊17%原309伊13%=82.23（万元）

由此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缴增值税 31.17万元（113.4原

82.23）。因此，应当选择方案二。

三、乳制品生产企业分设牧场的纳税筹划

相关依据：购进初级农产品，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

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外，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

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13%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。

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的初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。

筹划思路：企业自产初级农产品，并进一步加工成另一种

产品的，此初级农产品属于自产自用，就不能抵扣增值税进项

税。因此此类企业应当将初级农产品的生产环节分离出来，单

独成立一家初级农产品的生产企业。原企业再从该分离出的

企业购买初级农产品，则可以抵扣 13%的增值税进项税额。

例 3：甲企业为一家乳制品生产企业，设有非独立核算的

牧场，2010年 1月份，自产价值 100万元的鲜牛奶。然后，由

此乳制品厂将鲜奶进一步加工成乳制品，对外销售价格为

200万元（不含税），可抵扣进项税额 5万元（其中牧场分摊的

进项税额为 2万元）。请进行纳税筹划。

方案一：牧场非独立核算。

甲乳制品厂应纳增值税=200伊17%原5=29（万元）

方案二：将牧场从原甲乳制品厂分离出来，成立单独核算

的乙公司，由甲乳制品厂向乙公司购买鲜奶。

乙公司由于生产初级农产品，所以免征增值税，其分摊的

2万元进项税额相应地不能抵扣。

甲乳制品厂应纳增值税=200伊17%原100伊13%原3=18（万

元）

由此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缴增值税 11万元（29原

18）。因此，应当选择方案二。

四、利用农业生产者免征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

政策的纳税筹划

相关依据：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的规定，对农业生产者

销售的自产农业产品免征增值税。工业企业一般纳税人销售

一般货物税率为 17%，销售粮食、食用油、自来水等适用 13%

的低税率。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，免征企业所得税：蔬

菜、谷物、薯类、油料、豆类、棉花、麻类、糖料、水果、坚果的种

植；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；中药材的种植；林木的培育和种植；

牲畜、家禽的饲养；林产品的采集；灌溉、农产品初加工、兽医、

农机作业和维修等农、林、牧、渔服务业项目；远洋捕捞。企业

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，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：花卉、茶以及其

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；海水养殖、内陆养殖。工业

企业一般纳税人取得的应税所得按 25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

得税。

筹划思路：企业在成立之前选择经营行业时，考虑在工业

与农业之间进行选择。若预计收入与应税所得基本一致，可考

虑选择从事农业行业。

例 4：甲公司在成立之前选择经营行业时，考虑在工业与

农业之间选择。预计全年的销售收入为 300万元，进项税额为

10万元，应税所得为 50万元。请进行纳税筹划。

方案一：公司设立为工业生产企业。

应纳增值税=300伊17%原10=41（万元）

企业所得税=50伊25%=12.5（万元）

合计纳税额越41+12.5越53.5（万元）

方案二，公司设立为农业企业，免征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。

可见，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缴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 53.5万

元。因此，应当选择方案二。

五、购入初级农产品先抵扣后转出的纳税筹划

相关依据：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专门用于非增值税应税

项目、免税项目、集体福利、个人消费的（以下简称“非增值税

应税项目等”），其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得抵扣，而是直接计入工

程的成本或其他科目；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用于生产或销售

的，其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抵扣，以后一旦改变用途，则作进

项税额转出处理。

筹划思路：对于企业来说，往往会遇到如下情况：购进货

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等的，到了最后货物并未用完，但进

项税额已经过了 180天的认证期，导致无法予以抵扣。因此对

于准备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等的，可先抵扣后转出进项税

额，即购入时先认证通过后予以抵扣，以后将其用于非增值税

应税项目等时，再予以进项税额转出，以避免因货物未使用完

而超过了进项税额抵扣期限给企业带来的损失。

例 5：甲粮食加工生产企业于 2010年 1 月购进一批玉

米，价值 500万元，准备用于发放职工福利。2010年 8月，该

批玉米仍剩有原价 100万元的玉米未发放职工福利，此时原

价 117万元（含税）的玉米的市场价格上升为 150万元，因此

企业决定用该批玉米生产玉米面，不再用于发放职工福利。请

进行纳税筹划。

方案一：甲企业将购入的玉米进项税额直接转入职工福

利。由于从 1月到 8月，过了 180天的认证抵扣期，因此不能

抵扣进项税额。甲企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越0（万元）。

方案二：先抵扣后转出进项税额。即将玉米在当初购进时

抵扣进项税额，在改变用途时转出。

甲企业购进玉米时抵扣的进项税额越500伊13%越65（万

元）；从 2010 年 1月至 2010年 8月，累计转出的进项税额=

（500原100）伊13%=52（万元）；则相当于实际抵扣进项税额=

65原52=13（万元）。

由此可见，方案二要比方案一多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13

万元（13原0），从而少缴增值税 13万元。因此，应当选择方案

二。茵


